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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39(b)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包括 

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向个别国家或区域 

提供特别经济援助 
 
 

安哥拉、阿根廷、贝宁、喀麦隆、佛得角、刚果、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加

蓬、加纳、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内加尔、索马里、南非、

泰国、东帝汶、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瓦努阿图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为安哥拉的经济复兴提供国际援助 
 
 

 大会， 

 回顾以前各项决议，其中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为安哥拉的经济复兴提供物质、

技术和财力援助，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 1994 年 5 月 31 日第 922（1994）号决议及其后自 2001

年起通过的各项决议、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安哥拉问题的声明和大会关于为安哥

拉经济复兴提供国际援助的所有决议，除其他外呼吁国际社会向安哥拉提供经济

援助， 

 关切地注意到自和平降临之后提供给安哥拉的国际援助数量不充足， 

 表示关切国家预算划拨给偿债的百分比有所增加， 

 还表示关切因监测中心数量有限，造成缺少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情况

的可靠统计资料， 

 满意地注意到顺利实施和切实有效地遵守《卢萨卡协定》
1
 的各项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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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改善安哥拉人道主义局势以及创造长期发展和减贫的条件主要应由安

哥拉政府负责，适当时由国际社会参与， 

 考虑到安哥拉政府已主动采取行动，划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用来改善

民众的社会和经济处境，并处理人道主义局势，同时强调有必要在国际社会的配

合下为此目的划拨更多的资源， 

 铭记必须加强团结与民族和解政府为重建、复兴、社会和经济稳定而采取的

措施，包括各项紧急措施，以改善弱势群体的危急处境， 

 注意到迫切需要处理人道主义除雷活动、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安置和难民回

返、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以及其他弱势群体重返社

会的问题，并加强这方面的国家努力和国际支助，以便使该国能解决社会、经济

和人道主义危机， 

 回顾 1995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次捐助方圆桌会议，

其目的是调集资金用于社区重建及民族和解方案，并支持安哥拉政府作出的各项

努力， 

 欢迎捐助方、联合国机构、各基金和方案为向安哥拉提供人道主义、经济和

财力援助而作出的各项努力， 

 认识到国际援助对于重建和复兴安哥拉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指出一个经济恢

复活力和民主的安哥拉将有助于区域稳定，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2. 欢迎顺利实施《卢萨卡议定书附加谅解备忘录》，
1
 从而结束了

__________________ 

该国敌对

状态，为重建和巩固安哥拉和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3. 确认安哥拉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努力协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继

续努力确保该国的重建、复兴和经济稳定所需的和平与国家安全，在这方面，鼓

励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继续努力，包括为发展部门、减少贫穷和实现持续

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增加预算拨款， 

 4. 欢迎安哥拉政府通过《减贫战略文件》，敦促国际社会全面支助实施该

《文件》， 

 5. 认识到安哥拉政府对其所有公民、包括回返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福

祉负有首要责任，呼吁会员国、特别是捐助国继续支助安哥拉其他人道主义需要，

协助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和安置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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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着重指出债务的减免可起到关键作用，可腾出资源用来开展活动，实现

消除贫穷、持续经济增长及可持续发展，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7. 请所有国家和国际、区域以及次区域金融机构支助安哥拉政府，以缓解

贫穷和易受伤害性，在全国巩固和平，民主和经济稳定，以便顺利实施政府的经

济发展方案； 

 8. 请所有国家和国际、区域以及次区域金融机构支助安哥拉政府，以减轻

贫穷，在全国巩固和平，民主和经济稳定，以便顺利实施经济发展方案和各项战

略； 

 9. 欢迎安哥拉政府始终承诺在管理公共资源方面加强治理，透明度和问责

制，在这方面确认安哥拉加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非洲同侪审议机制的决定； 

 10. 确认通过货币基金组织监测方案方面取得的进展，鼓励政府和货币基金

组织继续积极谈判以尽早达成协议； 

 11. 欢迎安哥拉政府承诺加强民主机构，在这方面注意到政府通过了举行大

选的时间表并期待着尽快予以核准，呼吁会员国、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为此

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 

 12. 请安哥拉政府、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筹备和成功

组织一次国际捐助方会议，以加强长期发展和重建，包括特别经济援助； 

 13. 对正在参加包括除雷活动在内的安哥拉人道主义援助方案的国际社会、

联合国系统、各基金和方案、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表示赞赏，并且呼吁它们以

与该国政府在人道主义除雷活动方面的工作相辅相成的方式，继续作出贡献； 

 14. 对各捐助方、联合国机构、各基金和方案向安哥拉提供大量援助以成功

实施其经济发展方案深表感谢； 

 15.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交报告。 

 

 


